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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８６６

号中兴和泰酒店和

泰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９４

，

７６５

，

３８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３１８６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樱女士主持。 大会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６

人，出席

２

人，公司董事奚永平先生、陈亚民先生，独立董

事金明达先生、李若山先生因工作安排冲突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会主席陈志钧先生因退休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９

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２

，

１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９

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３０

，

４２８ ９９．９９５６ ３４

，

９５４ ０．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２

，

１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２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１

，

８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５５

，

８６５ ９９．９９８８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６

，

２６３ ０．０００８

６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存量资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２

，

１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１

，

８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６９１

，

４２２ ９９．９９０７ ７３

，

６６０ ０．００９３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９９．９４８１ ４１１

，

８１３ ０．０５１８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０

、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２０２０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９４

，

７６２

，

１２８ ９９．９９９６ ３

，

２５４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５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

，

６３０

，

８５７ ９９．８８９９ ３

，

２５４ ０．０３７７ ６

，

２６３ ０．０７２４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存量资

金管理的议案

８

，

６３７

，

１２０ ９９．９６２３ ３

，

２５４ ０．０３７７ ０ ０．００００

８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

，

５６６

，

４１４ ９９．１４４０ ７３

，

６６０ ０．８５２５ ３００ ０．００３５

１０

关于聘任

２０２０

年度公司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８

，

６３７

，

１２０ ９９．９６２３ ３

，

２５４ ０．０３７７ ０ ０．０００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５

、议案

６

、议案

８

、议案

１０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若思律师、朱帅栋律师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张江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2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

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兴和泰酒店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大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何大军先生个人简历

何大军， 男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博士，九三学社社员。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电子

工程系助教，新加坡爱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新加坡资讯研究院科学家，上海

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上海

张江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浦东新区

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浦东新

区副主委，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５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现场方式在中兴和泰酒店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

监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陶明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陶明昌先生个人简历

陶明昌，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注册规划

师，工程师。 曾任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监督检查大队办公室主任、副大队长，浦

东新区发展计划局建设项目管理处副处长，浦东新区陆家嘴功能区域党工委、管

委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主任助理，上海市浦东临

港新城管委会（筹）党组成员、主任助理、副主任，上海市南汇新城管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张江管理局副局长，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临港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党组成员。 现任本公司监

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３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向公司

１２

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

、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

视频会议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宋

为兔、梁润彪、丁喜梅、吴爱国、孙朝晖、戴继锋、彭丽、隋景祥、韩俊琴、张世潮，董敏，通过视频参加

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

４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举董事宋为兔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宋为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吴爱国先生、刘宝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结果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 宋为兔

隋景祥 董 敏 张世潮 吴爱国 刘宝龙 梁润彪

丁喜梅 孙朝晖 戴继锋

审计委员会 隋景祥 董 敏 韩俊琴 梁润彪 彭 丽

提名委员会 董 敏 韩俊琴 张世潮 宋为兔 梁润彪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韩俊琴 隋景祥 董 敏 吴爱国 丁喜梅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梁润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

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纪玉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纪玉虎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简历附后）。

纪玉虎先生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７４

，传真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３３

，电子邮箱

ｙｘｎｙ＠ｂｅｒｕｎ．ｃｃ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６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刘宝龙先生、李永忠先生、纪玉虎先生、杨永清先生、祁世平先

生、华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永清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郝占标先生为公司总经济

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陈月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

附后）。

陈月青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７３

，传真：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３３

，邮箱：

ｙｘｎｙ＠ｂｅｒｕｎ．ｃｃ

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证券事务部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８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司章程修正案》。

９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五）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１

：董事长简历

宋为兔，男，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主管，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济师，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宋为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２３１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９９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５％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济师，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为兔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２

：副董事长简历

吴爱国，男，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伊克昭盟化工研究设计院

科强化工厂书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苏里格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副董事

长。

截至目前，吴爱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２３１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９９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８％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吴爱国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妹夫，公司董事

刘宝龙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女婿，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戴连荣先生侄子，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爱国先

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刘宝龙，男，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内蒙古创能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运营中

心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刘宝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９９

万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９９

万股；未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其配偶戴昕

女士持有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８９１２％

的股份， 刘宝龙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

生女婿，公司董事吴爱国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妹夫，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戴连荣先生侄子，除此之

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刘宝龙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３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

宋为兔先生简历见附件

１

吴爱国先生简历见附件

２

刘宝龙先生简历见附件

２

梁润彪，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政工师。 历任乌审旗第一化工厂

车间副主任、主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碱湖试验站七厂副厂长、厂长，原鄂尔多斯杭锦旗科强公司总

经理，原内蒙古伊克昭盟碱湖试验站站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梁润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２３１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９９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５％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梁润彪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喜梅，女，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伊克昭盟化工研究设

计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内蒙古伊化化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丁喜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０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９％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丁喜梅女

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孙朝晖，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伊盟化工总公司总裁

专职秘书，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内蒙古伊化学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河南桐柏碱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南桐柏碱矿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尔多斯市伊化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孙朝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０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７％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孙朝晖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戴继锋，男，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质

检科长、销售部长，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副经理、经理，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锡林郭勒准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海南融海置业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大实地化

学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戴继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０

万股。 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９％

的股份，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侄子，公司董事

刘宝龙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女婿，公司董事吴爱国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妹夫，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戴继锋先

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彭丽，女，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吉兰泰碱厂财务科副科长，

内蒙古远兴天然碱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碱湖试验站副站长、财务总监，伊化化学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内蒙古博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内蒙古博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彭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祁世平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５％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７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０

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６％

的股份，其配偶祁世平为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彭丽女士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隋景祥，男，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内蒙古外经贸厅副主

任，内蒙古外经贸集团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内蒙古证券期货业协会信息培训部研究员，内蒙古兴业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隋景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隋景祥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韩俊琴，女，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鄂尔多斯市东羊建筑公司会计，恒泰证券东胜营

业部客服部经理、业务部经理。现任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天骄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公

司独立董事。

韩俊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韩俊琴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世潮，男，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包头糖厂、包头草原糖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财务处处长职务，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现

任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财务总监，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张世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张世潮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敏，男，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鄂尔多斯集团法律处处长，现任内蒙古

三恒律师事务所主任，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

董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董敏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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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简历

梁润彪先生简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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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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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简历

纪玉虎，男，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部经理、事业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纪玉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０

万股。 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

格，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纪玉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６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经济师简历

刘宝龙简历见附件

２

纪玉虎简历见附件

５

李永忠，男，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碱湖试验站副站长，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鄂尔多斯市伊化矿

业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 李永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４％

的股份，除此之外，李永忠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永忠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永清，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伊化集团总公司财审部

副经理、经理，内蒙古蒙西联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鄂尔多斯市博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

截至目前，杨永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杨永清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祁世平，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副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祁世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７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０

万股，其配偶彭丽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６％

的股份，其配偶彭丽女士任公司董事职务，除此之外，祁世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祁世平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华阳，女，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证券事务部部长，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华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其配偶曹艳杰先

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９９％

的股份，除此之外，华阳女士与其他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华阳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郝占标，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碱湖试验站财务科科长、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桐柏安棚碱矿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

总监。 现任公司总经济师。

截至目前，郝占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０

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０

万股。 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郝占标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７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月青，男，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碱湖试

验站综合管理部宣传、信息化、文秘主管、企业管理部经理，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

司证券事务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陈月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４％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万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

万股。 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取

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

月青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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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

方式向公司

３

名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一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

、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监事高永峰先生主持会议。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高永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与监事丁艳女士、职工监事季海涛先生共

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

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监事简历

高永峰，男，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内蒙古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部长，鄂尔多斯市伊化实业公司运营部经理。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会召集人，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高永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２％

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永峰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艳，女，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历任伊化集团信息资

源部、企业文化部业务员，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业务主办。现任内蒙古博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分析师，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丁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配偶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６００

股，其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丁艳女士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季海涛，男，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政事

务部综合秘书，现任公司党政事务部秘书、监事。

截至目前，季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季海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董

事会聘任纪玉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月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详细内容及简历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

本次聘任的董事会秘书纪玉虎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陈月青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董事会秘书纪玉虎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０１７０００

；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７４

；传真：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３３

；

电子邮箱：

ｙｘｎｙ＠ｂｅｒｕｎ．ｃｃ

。

二、证券事务代表陈月青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０１７０００

；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７３

；传真：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３３

；

电子邮箱：

ｙｘｎｙ＠ｂｅｒｕｎ．ｃｃ

。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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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现有营业范围进行了变更，

并同时修订《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主

营：化工产品及其原料的生产、销售，化学矿开采，出口

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兼营：机械设备

及配件储运、代购代销；经营方式：开采、生产、销售、代

购代销。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化

学矿开采；化工产品及其原料的生产、销售，煤炭洗选、

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

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矿山机械销售；劳务派遣服务。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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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考虑到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拟为控

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１１

，

４３０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支行申请

１１

，

４３０

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追加中源化学机器设备抵押，担保金额

１１

，

４３０

万元，

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安棚镇

３

、法定代表人：梁润彪

４

、注册资本：

１１７

，

４００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６

、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盐

水、蒸汽、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固体饮料、食品、保健食品、消毒品（不包括危险化学品）、化妆

品、洗涤产品及其它日用品的生产、销售；天然碱采卤生产装置及其配套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业

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７

、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８

、股东持股情况：

９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中源化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１０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２２８

，

７４４．９８ １

，

１８７

，

７６２．７８

负债总额

６８０

，

４６０．４０ ６３６

，

４１７．３７

净资产

５４８

，

２８４．５８ ５５１

，

３４５．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９４

，

６６３．８７ ８０

，

５２５．１７

利润总额

１１０

，

３９８．７６ ４

，

５６９．０２

净利润

８８

，

４１６．１０ ２

，

６７８．５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

１

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保证合同为准。

３

、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１１

，

４３０

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为中源化学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２

、中源化学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加工企业，其生产的纯碱、小苏打产品具有绿色环保、成本低

廉的竞争优势，经济效益良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３

、本次担保，中源化学的其他股东不提供担保。公司持有中源化学

６８．５５％

股权，公司对中源化

学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且

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３３６

，

２０１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３２．９５％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

的有效措施。

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

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本次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９

：

１５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

（七）出席对象：

１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说明

１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

关公告。

２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

５％

（不含

５％

）以下的股东。

３

、议案

１

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

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采取现场或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证券事务部。

（四）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４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２

。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月青、杨祥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７４

联系传真：

０４７７－８１３９８３３

电子邮箱：

ｙｘｎｙ＠ｂｅｒｕｎ．ｃｃ

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１２

层证券事务部

邮 编：

０１７０００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１

。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８３

”，投票简称为“远兴投票”。

２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

投

０

票。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日）

９

：

１５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被委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

案》

√

委托人名称

／

姓名（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

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此格式的授权委托书剪报、打印、复印件有效。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